广西加强政务诚信建设重点任务分工
及进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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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任务
	责任单位
	时间进度

	（一）加强政务诚信监督
	1.建立政务诚信专项督导机制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财政厅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2.建立横向政务诚信监督机制
	各有关部门、各市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
	3.建立社会监督和第三方机构评估机制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（二）构建政务信用管理体系
	1.加强公务员诚信教育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公务员局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；配合单位：各市县人民政府
	2018年年底前完成

	
	2.加强政务失信记录归集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自治区高级法院，自治区监察厅、公安厅、司法厅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公务员局，各市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3.加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4.加强信用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2018年年底前完成（涉及法律、行政法规的，按照立法程序推进）

	（三）加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1.加强投资项目管理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公务员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2.加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2018年年底前完成

	（三）加强重点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3.加强招标投标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2018年年底前完成

	
	4.加强政府采购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、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5.加强招商引资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商务厅、投资促进局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6.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财政厅，配合单位：各市县人民政府
	2018年年底前完成

	
	7.加强公共服务政务诚信建设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
	8.加强扶贫工作领域政务诚信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扶贫办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工作要求
	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，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加快法规制度建设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法制办，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	
	加大政策支持
	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成员单位、各市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持续推进

	
	加强督查和跟踪落实
	牵头单位：自治区发展改革委；配合单位：广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、各市县人民政府
	持续推进



